
 

 

 

驻济医疗机构药品和耗材采购联合体 

药品联合采购公告 

编号：SDJN-LH2019-1 

  

各相关生产企业： 

根据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公立医疗机构药品联

合采购工作的通知》、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驻

济医疗机构药品和耗材联合招采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开展驻济医疗机构药品和耗材采购联合体部分药品

联合采购，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购方式 

驻济医疗机构药品和耗材采购联合体对本次联合采购

药品品种目录所涉药品进行联合议价、带量采购、以量换价。

由驻济医疗机构药品和耗材联合招采服务中心（简称联合招

采中心）承担日常工作并具体实施。 

二、采购品种及约定采购量 

（一）联合采购药品品种为硝苯地平等 17 个品种。具

体采购药品品种目录如下：  

 



序号 通用名 剂型 主品规 
申报用量（万片、万

粒、万支） 

1 硝苯地平 缓释片 10mg 1080.70 

2 硝苯地平 控释片 60mg 27.60 

3 酒石酸美托洛尔 缓释片 50mg 260.20 

4 酒石酸美托洛尔 素片 50mg 197.50 

5 水飞蓟素 胶囊 0.14g 25.50 

6 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 薄膜衣片 复方 77.80 

7 螺内酯 素片 20mg 1734.40 

8 谷维素 素片 10mg 318.40 

9 维生素 C 素片 0.1g 759.60 

10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混悬剂 1mg/2ml 426.00 

11 布地奈德吸入气雾剂 
吸入气雾

剂 

0.1mg/揿, 200

揿, 
3.80 

12 布地奈德鼻喷雾剂 喷鼻剂 
64μg/喷,120

喷 
5.40 

13 替米沙坦 
口服常释

剂型 
40mg 308.80 

14 非诺贝特 
口服常释

剂型 
0.1g 22.40 

15 泮托拉唑钠 
肠溶片、肠

溶胶囊 
20mg 497.80 

16 兰索拉唑 
肠溶片、肠

溶胶囊 
15mg 132.40 

17 雷贝拉唑钠 
肠溶片、肠

溶胶囊 
10mg 747.6 

  

（二）约定采购量 

本次联合议价采购的药品，是根据驻济医疗机构药品和

耗材采购联合体需求确定。在医疗机构报送的年度（12 个月）

申报用量基础上，约定采购量按以下规则确定：实际中选企

业为 1 家的，约定采购量为申报用量的 50%；实际中选企业

为 2 家的，约定采购量为申报用量的 60%，按申报价由低到

高分别获得 60%、40%约定采购量；实际中选企业为 3 家的，

约定采购量为申报用量的 70%，按申报价由低到高分别获得



50%、30%、20%约定采购量。医疗机构或其代表根据联合议

价采购价格与企业签订带量购销合同。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企业：是指提供药品及伴随服务的国内生产

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进口药品国内总代理商视同生

产企业。 

（二）申报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2.申报药品在参加本次联合采购活动前两年内，不存在

省级（含）以上药监部门质量检验不合格情况； 

3.具有本次联合议价采购药品服务供应或实施能力，对

产品的质量负责； 

4.承认并承诺履行本公告各项规定及《申报企业须知》

（附件 1）。 

（三）企业拥有本次采购药品品种的有效注册批件，按

照本次采购药品品种供应的药品，原则上应是临床常用包装。 

（四）本次联合采购药品分为：A 类和 B类。 

1.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为 A类。 

（1）原研药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参比制剂。 

（2）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的仿制药品。 



（3）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化学药

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2016 年第 51 号〕，按化

学药品新注册分类批准的仿制药品。 

（4）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药品。 

2.满足以下条件的为 B类。 

除 A 类以外，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上市的药

品。 

（五）申报价。 

1.申报价即申报企业的实际供应价，应包括税费、配送

费等在内的所有费用。 

2.本次联合议价采购涉及的申报价降幅、最大降幅、平

均降幅均按百分比计算。 

3.按现行差比价规则计算，不同企业药品品种的申报价

格，原则上不应高于本企业在上海、福建、安徽联合采购价，

上述地区无联合采购价格的，申报价不高于山东省药品集中

采购平台价格，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2 月 9日。 

（六）以“报名截止日”为准，申报材料中涉及到的证

书、证明材料等须在有效期内。 

四、中选企业确定 

（一）按价格确定预中选品种。最低报价相同时，以该

品种截止 2019年 11 月 30日前 12 个月，在山东省药品集中

采购平台本地区采购量大的药品企业预中选。 



（二）符合条件的药品品种申报企业为 1 家时，通过议

价谈判确定预中选，申报价格符合降幅要求且达成一致意见

的，获得预中选资格，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本次联合采购弃选。 

（三）议价谈判原则。参考本次联合采购药品,企业最

低申报价、最大降幅，平均价、平均降幅以及其他地区联合

采购价等，由专家与申报企业议价谈判，达成一致意见的预

中选,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弃选。 

（四）联合采购药品品种无 A类企业，或无 A类企业申

报的，B类企业纳入议价采购范围。 

B 类企业申报数≥2 家时，首先确定议价谈判范围，再

通过议价谈判确定预中选产品品种企业。 

1.议价谈判企业范围为：申报企业家数×50%（四舍五

入）计算，按申报价由低到高确定。 

2.预中选企业家数为：申报企业家数×50%（四舍五入）

计算，最多 3家企业预中选。 

（五）同一药品品种 A 类企业≤3 家的，B 类企业纳入

议价采购范围，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 3家以上的，

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有 A 类企业申报时： 

1.如 A类企业申报价最低，不再选 B 类企业，申报价最

低的 A类企业 1家预中选。 

2.如 B类企业申报价最低，预中选为 2家，申报价最低



的 B 类企业预中选，如 A 类企业申报为 1 家，通过议价谈判

确定预中选，如 A类申报企业≥2家时,申报价最低的预中选。 

（六）中选品种确定出现异议时，由专家集体讨论决定。 

（七）弃选处理 

若企业不参加或不接受议价谈判的，该企业产品作弃选

处理，将影响该企业在本地区所涉产品的联合采购。 

（八）预中选结果公示 

预中选结果确定后，联合招采中心与预中选企业签订备

忘录。济南市医疗保障局网站（http://ybj.jinan.gov.cn）

上公示预中选结果，并接受申投诉。 

（九）中选通知 

预中选结果公示期满后，联合招采中心将发布中选通知。

根据山东省药品集中采购网有关要求挂网（中选价格实行技

术保护）。按规定组织签订购销协议并执行。 

五、采购执行说明 

（一）本次联合采购的药品约定采购量，由驻济医疗机

构药品和耗材采购联合体申报。 

（二）本次联合采购结果执行周期中，医疗机构须优先

使用联合采购中选品种，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三）医疗机构完成合同采购量的基础上，剩余用量可

采购价格适宜的非中选产品，非中选品种使用量不得超过中

选品种使用量。 



（四）采购周期内如遇国家、省相关政策调整，按规定

执行。 

六、采购周期 

本次联合采购以结果执行之日起 12 个月为一个采购周

期。2020 年 2月执行采购结果。若在采购周期内提前完成约

定采购量的，超过部分中选企业仍按中选价进行供应，直至

采购周期届满。采购周期届满后视情况延续采购合同。 

七、公示及报名 

（一）公示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12 月 13 日。 

（二）报名时间：2019 年 12 月 14 日 9 时——12 月 20

日 17 时。 

（三）报名地点：济南市政务中心二楼 31 号窗口（济

南市站前街 9号）。 

报名时企业一并报送：承诺函（附件 2）、申请议价药品

信息一览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附件 4）、产品说明书等。 

八、议价谈判时间、地点及要求 

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另行通知 

资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议价谈判药品信息一览

表（附件 5）。申报企业应将议价谈判药品信息表一式两份分

别装入 2 个小信封密封，再将 2个小信封共同装入 1 个大信

封，封口处需加盖企业公章。 



相关企业需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响应，否则视为自动放

弃。 

九、咨询联系方式 

电话：0531- 68966821    邮箱：jnlhcg@sina.com 

十、本公告解释权归驻济医疗机构药品和耗材联合招采

服务中心。 

十一、附件 

附件 1：申报企业须知 

附件 2：承诺函 

附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附件 4：申请议价药品信息一览表 

附件 5：议价谈判药品信息表 

 

  

驻济医疗机构药品和耗材联合招采服务中心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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